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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徐薇荃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926
傳真：08-7346304
電子信箱：a25189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客民字第11351216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530000A113512166600-1.odt)

主旨：有關客家委員會修正「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薪傳師資格認

定作業要點」第4點、第5點、第6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113年11月27日客會語字第11367011053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函影本及修正「客家委員會推動客語薪傳師資格認

定作業要點」第4點、第5點、第6點規定、修正總說明及修

正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
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本縣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本府客家事務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



